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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河北省电子政务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智慧城市联合会、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共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河北省电子政务学会、河北省智慧城市联合会、河

北省质量信息协会、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河北省标准化研究院、河北先乐科技有限公司、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昌东、杨金才、董振国、董忠厚、董世涛、袁晓煜、何力娜、XXXXX。



1

智慧社区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社区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概述、评分计算与等级划分、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社区的评价和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社区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本区域内自然、社会、信息等各类资源，

为居民提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动化和协同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型社区。

3.2

通信基础设施

可满足智慧社区对语音、数字、图像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通信需求的基础设施。

3.3

多媒体信息箱

在社区住户户内接入有线电视线、网络数据线等，实现住户布线统一管理并单独使用的弱电线路集

中箱。

3.4

移动终端

可采用无线专网和无线公网传输语音、数据、图像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资源的移动设备。

注：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3.5

公共区域

居民在社区内共有共享的主要活动场所。

注：如社区出入口、广场、停车场等区域。



T/HEBQIA XXX—2025

2

3.6

视频警戒区域

借助视频设备及相应系统设置的监控周界警戒线与防护区。

3.7

社区综合管理平台

整合社区软硬件资源，满足社区运行与居民的生活需求，实现对社区人、地、事、物、情的全方位、

立体化、多维度管理目标的综合性平台。

4 评价指标概述

智慧社区评价指标由 6 个一级指标和 48 个二级指标组成，评价指标框架图详见附录 A。

评价指标包括基础项、评分项、加分项三种指标类型。

基础项指标是智慧社区必须达到的技术要求，作为评定智慧社区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结果以“达

成”或“未达成”形式呈现，任何一条基础项评价结果为“未达成”，则视为不具备评定智慧社区的基

本条件。

评分项指标是智慧社区可选达到的技术要求，以及对基础项指标提出更高要求的技术指标与应用，

结果以相应分值形式呈现，是评价智慧社区星级的关键依据。

加分项指标是为鼓励智慧社区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创新，列入的更高要求的技术指标以及创新

性的技术应用，结果以相应分值形式呈现，其得分加入总分。

5 评分计算与等级划分

5.1 分值与权重

智慧社区评价指标总分值为评分项得分与加分项得分之和，其中，评分项满分为100分，加分项上

限为10分。评价指标总分值按公式（1）计算:

P=w1Q1+w2Q2+w3Q3+w4Q4+w5Q5+B …………………………（1）

式中：

Q1、Q2、Q3、Q4、Q5为一级指标通信基础设施、公共应用、智慧家庭应用、智能环保、党建与政务服

务评分项的实际得分值；

w1、w2、w3、w4、w5为各一级指标权重，按表 1 取值；

B为加分项的实际得分值，当加分项总分大于 10 分时取 10 分。

一级指标保障体系仅设定基础项和加分项，未设定评分项，所以不设置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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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慧社区评价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wn（%）

w1：通信基础设施 20%

w2：公共应用 50%

w3：智慧家庭应用 10%

w4：智能环保 10%

w5：党建与政务服务 10%

5.2 等级划分

评价指标总分值≧60分即为智慧社区，智慧社区等级划分为五个档次，对应五个星级，由星号展现，

等级评价结果由总分值P确定。

总分值P与星级对照如表2所示。

表 2 智慧社区评价总分值与星级对照表

评价总分值（P） 智慧社区星级 展现形式

95 分及以上（含 95分） 五星级 ★★★★★

95 分-85 分（含 85 分） 四星级 ★★★★

85 分—75 分（含 75 分） 三星级 ★★★

75 分—65 分（含 65 分） 二星级 ★★

65 分—60 分（含 60 分） 一星级 ★

6 评价指标

6.1 通信基础设施

6.1.1 总则

本条款用于评价智慧社区光纤到户、移动通信信号、综合布线、计算机网络、无线网络的情况，包

括基础项指标和评分项指标两方面评价要求。

6.1.2 基础项指标

通信基础设施基础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3。

表 3 通信基础设施基础项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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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判定结果

6.1.2.1 光纤到户

1.家庭用户全部实现光纤到户。 达成/未达成

2.室外预埋地下通信管道，设置通信设备间，楼内公共区域预留线路交接间，至

住户多媒体信息箱预敷配线管网。
达成/未达成

3.多媒体信息箱预留足够空间安装有源设备（如路由器等），并配备电源接口。 达成/未达成

4.支持入户带宽不低于 100Mbps。 达成/未达成

5.不少于 2 家运营商信号覆盖。 达成/未达成

6.1.2.2
移动通信

信号

1.实现公共区域及户内的通信信号覆盖，保障社区住户与外界通话的质量。 达成/未达成

2.不少于 3 家运营商信号覆盖。 达成/未达成

6.1.3 评分项指标

通信基础设施评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4。

表 4 通信基础设施评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1.3.1
移动通信

信号

1.4G 及以上信号网络全面覆盖住户家庭。 10

2.4G 及以上信号网络全面覆盖电梯和楼梯间。 10

3.4G 及以上信号网络全面覆盖停车场。 10

6.1.3.2 综合布线

1.实现公共应用系统网络综合布线敷设，能进行语音、数据、图像和视频等多

媒体信息传输。
10

2.适应多家运营商提供通信服务的需求，保证电信业务的接入、开通和使用。 15

6.1.3.3 计算机网络

1.釆用两级交换形式，中心控制室设置一级交换机，在楼宇设置二级交换机，

实现公共应用系统间的互联。
10

2.釆用冗余技术设计网络拓扑结构，避免存在网络单点故障，并提供一级二级

网络交换设备、通信线路和数据处理相关的硬件冗余。
15

6.1.3.4 无线网络
1.覆盖社区出入口、广场、停车场等主要公共活动区域。 10

2.覆盖楼宇单元入口门厅公共区域。 10

6.2 公共应用

6.2.1 总则

本条款用于评价智慧社区人行出入口管理、周界防范、视频监控、给排水监控、停车场管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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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物业管理、电子巡更、智能访客、人口管理、供配电监控、公共照明监控、电梯状态监控、公共

资产管理、能耗监测、送排风监控、电动车管理、信息发布、智慧商业、社区健康系统、社区养老系统、

自动灌溉监控、沼气浓度监测、积水监测、消防管理的情况，包括基础项指标、评分项指标、加分项指

标三方面评价要求。

6.2.2 基础项指标

公共应用基础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5。

表 5 公共应用基础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判定结果

6.2.2.1
人行出入口

管理

1.社区、单元、车库等主要人行出入口具备两种及以上智能开门方式。 达成/未达成

2.能与消防联动，当发生紧急事件时，社区和单元出入口门禁门锁能自动打

开。
达成/未达成

6.2.2.2 周界防范
在社区边界或社区管制区域边界形成“防护墙”，能及时发现入侵人员，向社

区监控中心报警并发出警报。
达成/未达成

6.2.2.3 视频监控

1.能对公共区域、重要周界和社区出入口进行监控。 达成/未达成

2.能切换系统图像、镜头进行视频监控，显示、记录和回放监控内容，目标

显示清晰、可识别。
达成/未达成

3.应确保记录图像的完整性、安全性，存储容量和记录、回放与检索能力满

足管理需求。
达成/未达成

6.2.2.4 给排水监控
对二次供水水质集中监测，实现浊度、余氯、pH 值、电导率、色度等水质

参数的监测与报警功能。
达成/未达成

6.2.2.5 停车场管理
具备出入道闸自动控制、车辆出入识别、视频监控、停车场状况信息显示等

功能。收费型停车场还应具备出口收费、显示计费和缴费管理的功能。
达成/未达成

6.2.2.6 公共广播 具备公共区域的社区信息和背景音乐广播功能。 达成/未达成

6.2.2.7 物业管理

1.具备电子公告功能，能够实现物管通知和信息发布。 达成/未达成

2.具备在线处理住户的咨询、需求和投诉的功能。 达成/未达成

3.具备在线报事报修功能。 达成/未达成

6.2.3 评分项指标

公共应用评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6。

表 6 公共应用评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2.3.1 人行出入口 1.具备移动终端身份识别开门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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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2.具备指纹、人脸等生物特征识别开门功能。 2

6.2.3.2 周界防范

1.设置社区周界电子地图，发生报警时，能在电子地图对应显示出报警区域。 2

2.应与视频监控联动，发生报警时，在监控中心屏幕上，弹出对应区域的视频

图像。
3

6.2.3.3 视频监控

1.釆用全高清数字监控设备，摄像机像素不低于 300 万像素，视频清晰度不低

于 1080P，录像保存不低于 30 天。
1

2.在单元入口门厅具有音频监控能力，提供音、视频录制和同步回放功能。 2

3.与人行出入口管理、周界防范联动，具备紧急事件多路报警显示和画面定格

功能，并能设定视频警戒区域。
3

4.社区和单元出入口具备人脸识别功能，可与公安系统联动。 3

5.具备移动终端监控功能，在操作者权限范围内支持使用移动终端查看监控视

频。
3

6.2.3.4 电子巡更

1.对社区工作人员巡查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 2

2.巡更装置能获取巡更点信息，巡更时间和路线能根据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2

3.能显示、统计和查询巡更人员相关信息。 2

6.2.3.5 智能访客

1.在社区、单元、车库出入口具备访客对讲身份确认功能。 2

2.具备可视对讲功能。 2

3.能接入互联网，使用移动终端与访客实现语音及视频对讲。 2

4.具备为访客移动终端远程开门功能，可使用 APP 按键为访客开门，或给访客

发送身份识别信息开门。
3

6.2.3.6 人口管理

1.具有利用社区和单元出入口的信息采集装置对社区常住人口信息进行动态

采集、更新和维护功能。
2

2.可根据人脸信息实现常住人员和陌生人员的分类管理。 2

3.支持以人房关系为基础条件进行详尽的关系图谱展示。 3

6.2.3.7 供配电监控 具备社区供电系统状态监视和故障报警、备用与应急电源状态监控功能。 2

6.2.3.8 公共照明监控

1.具备社区街道、广场、门厅公共照明开关控制，开关按时间程序控制功能。 1

2.对门厅、楼梯间、单元入口等有人经过的区域，采用红外探测或声控等智能

开关开关进行照明控制。
2

6.2.3.9 电梯状态监控 具备社区升降电梯、自动扶梯运行状态监控和故障报警功能。 2

6.2.3.10 公共资产管理
为社区物业固定资产配备唯一电子识别标签，实现对社区物业固定资产的实物

盘点扫描、异动管理和定位管理。
3

6.2.3.11 能耗监测 具备社区范围内公共区域水、电等能源消耗数据计量和汇集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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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续）

6.2.4 加分项指标

公共应用加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7。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2.3.12 给排水监控

1.具备给水水泵自动启停控制、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以及水箱液位监测、

超高与超低水位报警等功能。
2

2.具备污水水泵自动启停控制、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以及污水集水井、中

水处理池监视、超高与超低液位报警、漏水报警监视等功能。
2

6.2.3.13 送排风监控
1.具备风机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功能，能与消防联动控制。 2

2.能监测一氧化碳浓度，与之联动，并记录数据。 2

6.2.3.14 停车场管理 具备入口车位剩余信息显示功能。 1

6.2.3.15 电动车管理

1.部署安装智能充电桩，具备智能充电管理功能以及实时监控高温和烟雾二合

一报警功能。
2

2.可联动电梯控制，识别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时，自动弹出预警物业管理人员，

实时防护社区安全。
2

6.2.3.16 公共广播 具备出现极端天气、突发事件时的社区公共区域应急指挥、应急广播等功能。 2

6.2.3.17 信息发布

1.能控制多台显示屏显示相同或不同内容。 2

2.在社区、单元出入口或主要通道等公共区域设置固定电子屏，推送便民信息、

政务信息、应急信息等。
2

3.能通过移动终端查询信息。 2

6.2.3.18 智慧商业

1.具备社区居民物业费、电费、医保等社区化服务在线缴费的功能。 2

2.实现家政服务、休闲娱乐、社区教育等互联网平台的引入。 2

3.具备对社区周边商户统一派单、统一促销和积分管理、统一结算、统一配送、

统一服务质量监督评价的功能。
2

4.实现本地政务服务的引入以及与政府机构的数据或流程对接。 2

6.2.3.19 社区健康系统

1.配备具有社区服务级别的一站式健康体检设备，具备基础健康检测、健康咨

询和疾病防护宣传功能。
2

2.可通过移动终端提供健康教育服务。 2

3.为社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可提供个人健康的就医咨询、饮食建议、运动规

划、持续跟踪等服务。
3

4.可为社区居民提供康复指导和康复训练服务。 3

6.2.3.20 社区养老系统

1.具备为老年人提供活动轨迹监护、生命体征监测、异常情绪与状态的感知监

测等功能。
2

2.具备提供对老年人群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功能。 2

3.能够提供紧急救援、医疗保健等相应呼叫服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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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公共应用加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2.4.1 视频监控
具备公共区域人员的轨迹分析功能。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形成抓拍列表信息，对

社区出入任意抓拍人脸进行以图搜图,并呈现抓拍人脸运行轨迹。
0.5

6.2.4.2 智能访客 具备住户在户内通过可视对讲分机或 APP 进行梯控的功能。 0.5

6.2.4.3 供配电监控 具备电能计量、变压器温度监测和超温报警功能。 0.2

6.2.4.4 给排水监控

1.具备实时、历史数据在线查阅、统计与分析功能，具备异常报警与报警消息推

送功能。
0.2

2.在接水点、阀井等容易出现人为操作（破坏）的位置安装视频监控。 0.5

6.2.4.5 自动灌溉监控 具备启停控制功能，如检测到土壤湿度低于设定限值时，自动开启灌溉设备。 0.5

6.2.4.6 沼气浓度监测 具备沼气浓度监测数据异常报警与报警消息推送功能。 0.2

6.2.4.7 积水监测 具备监测指定位置（如地下室、车库等）积水后报警与报警消息推送功能。 0.3

6.2.4.8 停车场管理 具备停车位查询与预定、行车与停车引导和反向寻车功能。 0.5

6.2.4.9 消防管理 具备消防监测数据异常报警与报警消息推送功能。 0.3

6.2.4.10 社区养老系统
1.能够提供配餐送餐、陪同就医、定期随访等服务。 0.3

2.具备与社区管理部门、社区医疗机构进行信息交互的功能。 0.5

6.2.4.11 社区健康系统

1.建立健康应急管理体系。 0.5

2.支持家庭医生签约功能，可实现远程医疗和协同医疗。 1

3.具备对社区居民的健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医疗机构进行信息交互的功

能。
0.5

4.可与社区养老系统数据共享互通。 0.5

6.3 智慧家庭应用

6.3.1 总则

本条款用于评价智慧社区家居安防、家居环境监控、家居电力安全、居家养老的情况，包括基础项

指标、评分项指标、加分项指标三方面评价要求。

6.3.2 基础项指标

智慧家庭应用基础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8。

表 8 智慧家庭应用基础项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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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判定结果

6.3.2.1 家居安防

1.燃气泄漏报警。 达成/未达成

2.紧急求助报警。 达成/未达成

3.非法入侵报警。应符合 GB 50394 的有关规定。 达成/未达成

6.3.3 评分项指标

智慧家庭应用评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9。

表 9 智慧家庭应用评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3.3.1 家居安防

1.具备联网型家庭智能门锁。 5

2.具备联网型智能门铃，可实现远程呼叫住户手机 APP 视频对讲功能。 10

3.发生水火燃气等警情时，能触发报警并自动将报警信息推送到住户手机、紧急

联系人或物业，处理记录可供查询。
15

6.3.3.2 家居环境监控 具有家庭环境监测和空气质量监测设备，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10

6.3.3.3 家居电力安全

1.具备过载保护、漏电保护、过热保护、欠压保护等功能，可进行总路计量、电

能监测、故障诊断和异常报警。
8

2.能釆集用电数据，并具备用户多终端查看、分析功能。 12

6.3.3.4 居家养老

1.具有能获取健康数据、在线健康咨询的联网型智能设备。 10

2.具有紧急状态报警设备，可联动社区或家人。 15

3.具备家居室内监控功能，可对家中状态进行远程监控。 15

6.3.4 加分项指标

智慧家庭应用加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10。

表 10 智慧家庭应用加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3.4.1 家居安防 可实现自动设防、撤防，非法打开入户门窗时立即联网推送警示信息。 0.2

6.3.4.2 家居环境监控
1.发生紧急事件时，能与家居安防联动。 0.5

2.具备监测到数据异常时，可联动控制家居空气净化设备的功能。 0.3

6.3.4.3 居家养老 具备与社区医疗机构进行信息交互的功能。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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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智能环保

6.4.1 总则

本条款用于评价智慧社区清洁能源使用、环境监测、垃圾分类、绿色建筑、建筑监测的情况，包括

评分项指标和加分项指标两方面评价要求。

6.4.2 评分项指标

智能环保评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11。

表 11 智能环保评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4.2.1 清洁能源使用
1.公共设施部分使用了清洁能源，包括但不限于绿色照明等。 30

2.60%以上住户在用电、取暖等方面使用了清洁能源。 30

6.4.2.2 环境监测
具备在线环境监测管理功能，能够对关键性环境指标进行监测管理，监测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区域空气质量数值、气象参数、噪音情况、光照环境等。
40

6.4.3 加分项指标

智能环保加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12。

表 12 智能环保加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4.3.1 垃圾分类 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并提供智能化设备设施。 1

6.4.3.2 绿色建筑 应符合 GB/T 50378 中对绿色建筑一星级的标准要求。 0.5

6.4.3.3 建筑监测
可通过无人机、遥感卫星图像等手段，对社区违建、建筑变形等异常情况进

行监测。
1

6.5 党建与政务服务

6.5.1 总则

本条款用于评价智慧社区党务管理、教育园地、政务信息、文化建设、社区活动的情况，全部以评

分项指标为评价要求。

6.5.2 评分项指标

党建与政务服务评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13。

表 13 党建与政务服务评分项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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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5.2.1 党务管理

1.具备党组织、党员基本信息管理功能。 6

2.具备发布党员活动信息并接受反馈功能。 6

3.具备社区党组织信息发布、查询功能。 6

4.具备征集党员意见和建议的功能。 8

5.具备缴纳党费功能。 8

6.5.2.2 政务信息
1.具备便民信息（如法制、就业等）发布和查询功能。 8

2.具备支持社区政务部门的信息接入功能。 8

6.5.2.3 教育园地
1.具备布置学习任务、查看学习内容、反馈学习情况功能。 6

2.提供学习交流论坛。 6

6.5.2.4 文化建设

1.具备开展线上文娱、饮食、养生、科普、教育、就业指导、红色文化宣传、技能

培训等主题文化活动的功能。
8

2.具备线上推进社区志愿者文化建设的功能。 8

6.5.2.5 社区活动

1.具备活动信息发布和评论功能。 6

2.具备社区新闻传播功能。 8

3.具备邻里圈服务功能。 8

6.6 保障体系

6.6.1 总则

本条款用于评价智慧社区组织保障、运营保障、应急保障、系统集成的情况，包括基础项指标和加

分项指标两方面评价要求。

6.6.2 基础项指标

保障体系基础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14。

表 14 保障体系基础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判定结果

6.6.2.1 组织保障 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并成立执行机构。 达成/未达成

6.6.2.2 运营保障 明确运维主体，建立合理可行的运行管理模式与长效机制。 达成/未达成

6.6.2.3 应急保障
制定突发事件的具体应急响应预案，每年开展至少一次应急预案事件

演练，且事发时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及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达成/未达成



T/HEBQIA XXX—2025

12

6.6.3 加分项指标

保障体系加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 15。

表 15 保障体系加分项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6.6.3.1 系统集成
建立社区综合管理平台，集成本指南二级指标所涉及系统功能。每集成 6 项得 1

分，上限为 8 分。
8

6.6.3.2 应急保障
具备无人物流、机器人消毒、巡更、无感红外测温等智能服务，在疫情等特殊时

期服务社区居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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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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